附件1：
智能手机一批项目

采购需求书
一、项目需求

1、项目名称：智能手机一批
2、项目限价：  5.16  万元
3、项目概况（采购标的）
	序号
	标的内容
	数量
	单位

	1
	智能手机
	43
	台


4、技术和服务要求

	序号
	模块/功能
	参数要求

	1
	处理器
	≥ 8核CPU，≥ 2.4GHz

	2
	操作系统
	支持安卓系统≥Android 14.0

	3
	内存
	≥8GB +≥256GB

	4
	显示屏
	尺寸：≥ 5.5英寸

分辨率: ≥1440*720像素

触控屏：多点触控

	5
	摄像头
	前置≥500万像素，后置≥1300万像素摄像头

	6
	电池
	≥6000mAh，锂离子电池，电池不可拆卸

	7
	续航时间
	设备电池充满条件下，录像时长≥8小时，设备省电模式，电池充满条件下，待机时长≥500小时；

	8
	网络类型
	支持5G、WIFI；

	9
	保修
	整机质保一年


注：技术和服务要求条款和商务条件为不允许负偏离的实质性要求，任意一项负偏离按无效报价处理。
二、项目商务要求
1、售后服务：
（1）质保期，自验收合格日起至少提供为期1年的免费售后服务。
（2）供应商提供7×24小时响应的售后服务，及时解决产品使用的问题。

2、交货期
合同签订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
3、项目地点：台山市台城沙岗湖路100号（以合同签订为准）。

4、付款方式：

采购人货物验收通过后通过银行转账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金额的100%。

5、验收条件：

    设备完成安装调试后90个工作日内无质量问题，满足技术和服务要求，并经院方验收合格。
6、法律责任
（1）不合格的货物或服务将被无条件退货，由此而产生的费用将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2）由于提供不符合质量要求的货物或服务而使台山市中医院增加的成本将由成交供应商补偿。
（3）成交供应商应严格遵守响应时作出的承诺，优先保证台山市中医院所需货物或服务的质量、数量和时间要求，确保货物或服务的保障。如因成交供应商原因，导致台山市中医院损失的，供应商应给予赔偿。

